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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农业农村委等三部门«关于做好村组

撤制工作的指导意见»的通知

有关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
市农业农村委、市民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«关于做好

村组撤制工作的指导意见»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转发给你们,请认

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８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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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村组撤制工作的指导意见

　　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»«上海市实施‹中华

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›办法»«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

管理条例»等法律法规规定,现提出做好撤销村民小组、村民委员

会建制(以下简称“村组撤制”)工作的指导意见如下:

一、基本原则

(一)坚持党的领导.加强党的全面领导,发挥基层党组织的

引领作用,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、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群团组织的领导,夯实村组撤制工作的组织

基础.

(二)坚持依法依规.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,以

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村组撤制工作,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

情权、决策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,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,增强村民的

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.

(三)坚持稳妥审慎.从实际出发,准确把握时度效,坚持“一

村一策、一组一案”,妥善解决村民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,真正实现

撤制为民、撤制利民.

二、启动条件

启动村民小组撤制工作,需满足以下条件:村民小组集体土地

被征收或用于公益性项目、建设公共服务设施,剩余集体土地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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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有数量的３０％;集体资产处置方案经村民小组会议讨论通过,

并报镇(乡)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审核同意.

启动村民委员会撤制工作,需满足以下条件:所属村民小组已

全部撤销,其集体资产除剩余集体土地外已经处置完毕;集体资产

处置方案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(成员代表会议)讨论通过,

并报镇(乡)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审核同意.

三、具体程序

村民小组的撤销,由村民委员会提出,经村民小组会议讨论通

过,报镇(乡)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审核同意后实施.其中,涉及村民

委员会范围调整的,按照有关法规的规定进行.村民委员会的撤

销,由镇(乡)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提出,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,报区政

府批准后实施.

撤销村民委员会、村民小组前,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,先对村、

村民小组集体资产进行清产核资、明晰产权,并在镇(乡)政府、街

道办事处指导下,制定集体资产处置方案.集体资产处置方案应

当符合国家、市、区有关规定.

四、相关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.有关区政府是村组撤制工作的责任主

体;有关职能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,落实相应责任.要充分考虑城

市规划布局、区域功能定位、农民生产生活等因素,强化分类指导,

做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,稳妥有序开展村组撤制工作.

(二)建立健全基层组织.村组撤制后,要依法依规及时设立

—３—



居民委员会,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;暂时不能设立居民委员会

的,要落实管理责任主体和措施,实现管理和服务全覆盖.

(三)纳入社会保障.村民按照规定参加社会保险,缴纳社会

保险费用,享受社会保险待遇.村组撤制中涉及农民集体所有土

地征收的,要按照规定做好被征地人员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.

本意见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实施,有效期至２０２６年１２月

３１日.

上 海 市 农 业 农 村 委 员 会

上 海 市 民 政 局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６日
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

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９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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